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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为规范实施保险中介业务许可行为,8月18日，银保监会发布《保险中介行政许可及备案实施办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办法》全文共计6章90条，进一步明确了保险中介行政许可及备案事项、条件、材料、流程和期限等，
保护行政申请人合法权益，同时还对保险中介机构高管人员的准入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这意味着为行
业贡献80%以上保费的保险中介渠道即将迎来准入新规。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9年6月，银保监会就已经向保险中介机构下发过《保险中介行政许可及备案实施
办法（征求意见稿）》，彼时就已经将保险代理、保险经纪、保险公估3个主体准入规定进行了统一整合
，同时加强了对申请人的管理，并以负面清单形式提高高管准入门槛，严把入口。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保险中介集团公司5家，全国性保险代理公司240家，区域性保险代
理公司1550家，保险经纪公司499家，已备案保险公估公司353家，个人保险代理人871万人，保险兼业代
理机构3.2万家，代理网点22万余家。

明确各类中介牌照审批、备案步骤

根据《办法》，保险中介机构包括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机构、保险公估机构，其中申请代理、经纪
业务许可需要经过监管部门审批，但公估机构只需到相应监管机构进行备案即可。

申请保险代理、经纪业务许可步骤



按照《办法》，申请保险代理、经纪业务许可需满足多个条件，主要包括注册资本为实缴货币资本并按
银保监会有关规定实施托管，全国性机构注册资本低限额为5000万元，区域性机构注册资本低限额为200
0万元。

《办法》也明确，全国性保险代理、经纪机构申请相应业务资格的，由工商注册登记所在地银保监局受
理并初审，银保监会决定。区域性保险代理、经纪机构申请相应业务资格的，则由工商注册登记所在地
银保监局受理、审查并决定。

申请的简要步骤如下：

申请人应当向工商注册登记所在地银保监局提交申请材料，包括可行性报告，包括当地经济、社会和金
融保险发展情况分析，机构组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说明，市场前景分析，业务和财务发展计划，风险管
理计划等，以及注册资本托管协议复印件及托管户入账证明等。

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采取谈话、询问、现场验收等方式了解和审查申请人股东的经营状况、诚信
记录以及申请人的市场发展战略、业务发展计划、内控制度建设、人员结构、信息系统配置及运行等有
关事项，并进行风险测试和提示。

申请人按规定接受风险测试。风险测试应综合考虑和全面了解机构、股东及存在关联关系的单位或者个
人的历史经营状况，判断是否存在利用保险中介机构和业务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可能性，核查保险中介
机构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业务、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是否严格隔离并实现独立经营和核算，
全面评估风险状况。

根据《办法》，银保监局受理、审查并决定的申请事项，应在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准予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银保监局受理并初审的申请事项，应在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并将审查意见及完整申请材料上
报银保监会。

银保监会应自收到银保监局的初步审查意见及申请人完整申请材料后起，在2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准予
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许可证；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应当说
明理由。

保险代理公司继续存续的，应当依法办理名称、营业范围和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变更登记，确保其名称中
无“保险代理”字样。

2.申请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



根据《办法》，中国银保监会直接监管的商业银行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应当由其法人机构向中国银保监
会申请许可证。其他商业银行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应当由法人机构向注册所在地中国银保监

会派出机构申请许可证。商业银行网点凭法人机构的授权经营保险代理业务。

其他工商企业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条件和办理流程，由中国银保监会另行规定。

3.申请保险代理、经纪集团（控股）公司业务许可

按照《办法》，申请此类业务许可，除一般性要求如股东、发起人信誉良好，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
出资自有、真实、合法，不得用银行贷款及其他形式的非自有资金投资外，还要求“拥有5家及以上子公
司，其中至少有2家子公司为保险中介机构，至少有1家子公司为保险代理/经纪机构；且保险中介业务收
入占集团总业务收入的50%以上”。

4.保险公估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经营保险公估业务备案步骤

这种情况不需要审批，仅需要依法备案即可，不过其也需要符合一定条件，包括股东或者合伙人符合本
规定要求，且出资资金自有、真实、合法，不得用银行贷款及各种形式的非自有资金投资；

根据业务发展规划，具备日常经营和风险承担所必需的营运资金，全国性机构营运资金为200万元以上，
区域性机构营运资金为100万元以上等。

根据《办法》，保险公估机构经营保险公估业务，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通过银保监会指
定的信息系统向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备案，同时按规定提交纸质及电子备案材料。

保险公估机构分支机构经营保险公估业务，应当自领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之日起10日内，通过银保监会
指定的信息系统向工商注册登记所在地银保监局备案，同时按规定提交纸质及电子备案材料。

区域性保险公估机构及分支机构申请经营保险公估业务的，由工商注册登记所在地银保监局依法备案。

全国性保险公估机构及合伙制保险公估机构申请经营保险公估业务的，由工商注册登记所在地银保监局
接收备案材料并初审，由银保监会依法备案。

杜绝保险代理/经纪机构高管“带病上岗”

严把股东准入“关口”的同时，《办法》还欲杜绝机构高管“带病上岗”，对高管任职资格条件、任职
资格许可申请材料、任职资格许可程序均进行了详细规定。



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机构管理人员拟任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从事金融工作10年以上的人员不受此项限制；

（二）从事金融工作3年以上或者从事经济工作5年以上；

拟任人除了相关准入条件外，《办法》还规定不得存在情形。例如，有违反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造成
恶劣影响，未逾5年的；因违反职业道德、操守或者工作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未逾3
年的；指示、参与所任机构不配合依法监管或者案件查处，未逾两年的；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任职条件
，采取不正当手段以获得任职资格的。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一直以来，保险高管总体上呈现出人才短缺、供不应求的趋势，但高管水平
却是参差不齐。未必每家保险中介机构挖角时都会严格筛选或做行业调查。“监管部门希望以严格高管
准入为抓手，促进保险业从业人员素质不断提升，推动保险业稳健经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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